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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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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贵州政务服务网后
1.点击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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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贵州政务服务网后
1.点击省级
2.点击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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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贵州政务服务网后
1.点击省级
2.点击贵阳市
3.点击贵阳无线电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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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点击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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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行政许可
2.点击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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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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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设台，需要办理新设台并新申请呼号的，选择业余无线电台（卫星业余无线电台除外）设置、使用许可首次
申请。
2.若已设台，需要增加、减少或更换电台设备，以及其他信息发生变化的，选择业余无线电台（卫星业余无线电台
除外）设置、使用许可事项变更申请。
3.若已设台，电台执照到期需要申请延续的，选择业余无线电台（卫星业余无线电台除外）设置、使用许可有效期
届满延续申请。
4.若决定不再继续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设备的，选择业余无线电台（卫星业余无线电台除外）设置、使用许可注
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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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申请办理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
1.找到业余无线电台（卫星业余无线电台除外）设置、
使用许可首次申请
2.点击办事指南-准备好材料后
3.点击在线申请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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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届满申请办理延续：
1.下拉页面找到业余无线电台（卫星业余无线电台
除外）设置、使用许可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
2.点击办事指南-准备好材料后
3.点击在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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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无线电台许可事项变更办理：
1.下拉页面找到业余无线电台（卫星业余无线电台除
外）设置、使用许可事项变更申请
2.点击办事指南-准备好材料后
3.点击在线申请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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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无线电台执照注销办理：
1.下拉页面找到业余无线电台（卫星业余无线电台
除外）设置、使用许可注销申请
2.点击办事指南-准备好材料后
3.点击在线申请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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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明
材料

电台设备
照片

业余无线
电电台设
置、使用

申请表

原无线电
台执照

无线电台
执照注销

申请

首次申请 √ √ √

延  续 √ √ √

变  更 √ √ √ √

注  销 √ √

各手续办理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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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更申请为例，进入办事指南后
4.1 将页面往下拉
4.2 点击申请材料
4.3 确认申请所需材料
4.3.1 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延续、变更均需要）

注意事项：
1.身份证复印件需要正反两面，可拍照或扫描，身份
证应在有效期内。
2.未成年人设台还需提供监护人身份证明和与监护人
的关系说明材料（如户口簿相关页面）。
3.身份证住址为贵阳市（贵安新区）行政区域以外的，
还需提供在贵阳市（贵安新区）行政区域的常住证明
资料，如房产、居住社区证明、工作单位证明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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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设备照片应包含电台设备正面完整图像，背面设备品牌、型
号、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CMIIT ID）、出厂序列
号（SN）等重要信息。设备标称的工作频率范围应与型号核
准证批复的频率范围一致。

以变更申请为例，进入办事指南后
4.1 将页面往下拉
4.2 点击申请材料
4.3 确认申请所需材料
4.3.1 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延续、变更均需要）
4.3.2 设备照片（申请、延续、变更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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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框选位置有两个文件，一个是pdf文件，是参照
示例文件；另一个是docx文件，用于申请人填写信
息使用。
2.业余无线电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下载电子文档
进行填写，上传电子文档或打印扫描后上传均可。

以变更申请为例，进入办事指南后
4.1 将页面往下拉
4.2 点击申请材料
4.3 确认申请所需材料
4.3.1 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延续、变更均需要）
4.3.2 设备照片（申请、延续、变更均需要）
4.3.3 业余无线电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申请、
延续、变更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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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换领新无线电台执照时，仍在有效期内的原无线电
台执照须在领取新执照前交回（或邮寄）无线电管理
机构。
2.若原无线电台执照遗失，申请人须提交书面情况说
明并本人签字。
收件人：贵阳无线电管理局
联系电话：0851-85256559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382号
邮政编码：550000
同时在信封外注明为业余无线电台执照。

以变更申请为例，进入办事指南后
4.1 将页面往下拉
4.2 点击申请材料
4.3 确认申请所需材料
4.3.1 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延续、变更事项需
要）
4.3.2 设备照片（申请、延续、变更事项需要）
4.3.3 业余无线电电台设置、使用申请表（申请、
延续、变更事项需要）
4.3.4 原无线电台执照（变更、注销事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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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更申请为例，进入在线申请页面后
1.填写基本信息，带星号的都需要填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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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更申请为例，进入在线申请页面后
1.填写基本信息，带星号的都需要填写。
2.选择申报区域，在贵阳市设台就选择贵阳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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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更申请为例，进入在线申请页面后
1.填写基本信息，带星号的都需要填写。
2.选择申报区域，在贵阳市设台就选择贵阳市。
3.通过选择附件提交对应的材料。
4.材料确认无误后，点击智能核对并提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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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办理人为个人，则须填写以上标红部分。
申请人：请填写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的个人全称。
身份证明类型：可参照左图的有效证件代码类型进行填写。其中如果
填写的身份证明类型代码为Q的，需要在标蓝部分进行说明。
联系人：如果申请人为未成年人，联系人可填写为监护人的名字。
通信地址：需要填写能联系到申请人的地址或常住地址。
申请人或技术负责人操作技术能力类别、编号：请在对应操作技术能
力类别前的“□”内填写“√”，并在后续表格填写相应操作技术能
力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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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办理人为单位，则须填写以上标红部分。
申请人：申请人：请填写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请填写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信地址：需要填写能联系到单位的地址。
技术负责人：应当为申请单位工作人员。
身份证明类型：可参照左图的有效证件代码类型进行填写。其中如果
填写的身份证明类型代码为Q的，需要在标蓝部分进行说明。
申请人或技术负责人操作技术能力类别和编号：请填写单位技术负责
人操作技术能力类别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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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站名称：请填写业余无线电台的具体名称。建议采用“申请人+频段+业余无线电台”的方式填写台站名称，如“张
三超短波业余无线电台”。
2.申请类别：新设业余无线电台的，请在“□新设”对应方框内填写“√”，以此类推。
3.使用方式：固定使用的，请在“□固定”对应方框内填写“√”，以此类推。
4.台址/设置区域栏：对于有固定台址的业余无线电台，请在此栏填写其所在地详细地址，具体格式如：XX 省（自治区、
直辖市）XX 市（县、区）XX 乡镇（街道）XX 门牌号。对于没有固定台址的业余无线电台，请填写拟设置、使用业余无
线电台的设置范围，例如“贵阳市”“全国”。对于没有固定台址的业余无线电台，其设置区域超出申请人住所地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申请人还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跨区域设置业余无线电台必要性的说明材料。
5.地理坐标：对于申请以固定方式设置、使用的业余无线电台，请填写设置、使用地点的地理经度和纬度（WGS-84 坐标
系），其中秒位应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对于申请以其他方式设置、使用的业余无线电台（如车载、背负或手持），请
在此栏相应空格内填写短横线“-”。
6.车牌号码：对于申请以车载方式设置、使用的业余无线电台，请填写相应车牌号码。对于以其他方式设置、使用的业
余无线电台（如固定、背负或手持）的，请在此栏相应空格内填写短横线“-”。
7.电台种类：如为一般业余无线电台，请在“□一般”对应方框内填写“√”，以此类推。如电台种类选择“其他”，
则需要在具体说明中填写业余无线电台具体用途。 22



8.台站首次启用日期：办理业余无线电台延续使用或变更手续时，需填写本业余无线电台第一次启用的日期（本业余无
线电台第一次获颁的无线电台执照上载明的有效期起始时间）。办理新设业余无线电台时，无需填写此栏。
9.申请使用期限：请填写拟申请使用本业余无线电台的期限起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规定，业余
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不得超过5年。
10.是否同时申请呼号、原指配呼号栏：如在申请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同时需要申请核发新的业余无线电台呼号，
请在“□是”对应方框内填写“√”，并在原指配呼号栏中填写“新申请”字样。如申请人已取得过除业余中继台、业
余信标台呼号以外的业余无线电台呼号，请在“□否”对应方框内填写“√”，并在原指配呼号栏中填写已获得的业余
无线电台呼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申请人已取得除业余中继台、业余信标台呼号以外的其他业余无线电台呼号的，无
线电管理机构不再同时核发新的业余无线电台呼号。
11.原电台执照编号栏，如果申请延续使用或变更业余无线电台的，须在本栏中填写原电台执照编号。办理新设业余无线
电台时，本栏填写“新申请”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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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型号核准代码栏（CMIIT ID），是指经过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号核准后获得的唯一代码。
申请人使用自制、改装、拼装等无线电发射设备申请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的，此栏填写“自制”等。填写型号核准
代码的，本部分后面的占用带宽栏可不填写。如果填写“自制”，须携带设备到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检测。
2.设备出厂序列号栏，请填写业余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出厂序列号。申请人使用自制、改装、拼装等无线电发射设备申请
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的，此栏填写“自制”等。
3.占用带宽：请选择发射占用带宽的单位，在对应方框内填写“√”，并填写发射占用带宽的数值。
4.天线增益：请填写发射天线增益，单位为 dBi。如果拟设台站的收发天线不同，应在本部分 其他特别说明栏中说明。
如无法确认天线增益，该项可不填或填写1.5dBi。
5.极化方式：请据实填写“垂直极化”、“水平极化”。
6.天线距地高度：请填写天线距地面的高度（非海拔高度，包括架设天线的建筑物的高度），单位为米（m）。无固定台
址的业余无线电台无需填写。例天线架设为楼顶高5米处，楼高30米，则天线距地面高度为5米。 24



7.工作频段和最大发射功率：请逐一勾选拟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在对应频段后面的方框内填写“√”），并在最大发射
功率栏填写此频段最大发射功率。如某些频段最大发射功率、占用带宽等参数有特殊说明的，请在本部分其他特别说明
栏中填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申请使用的频率范围和最大发射功率，不得超出申请人（技术负责人）所持有的业余无
线电台操作技术能力验证证书所规定的限值。
8.其他特别说明栏，申请人认为应填写的其他必要说明。如一个业余无线电台使用多种天线类型，应在该栏分别说明每
种类型天线的天线名称、天线增益和极化方式，相应地本部分天线增益栏和极化方式栏可填写业余无线电台主用天线的
增益和极化方式。
9.对于一个业余无线电台使用多个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情况，应逐行填写全部设备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设备
出厂序列号、占用带宽、天线增益、极化方式、天线距地高度，第一个无线电发射设备单独填写工作频段和最大发射功
率栏，其余设备的工作频段和最大发射功率栏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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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表第四部分为业余中继台、业余信标台等业余无线电台附加信息说明，除有特殊说明外均为必填项。对于其中的 调
制方式栏，请根据业余无线电台实际可能使用的调制方式选择“数字”或“模拟”调制（或两者都选），并在对应方框
内填写“√”，同时请填写主载波的全部调制方式。
2.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本表前，申请人须在本表右下角部分签字（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加盖公章；申请人为未成年人
的，应同时由其监护人签字，并注明与被监护人的关系），并写明申请日期。
3.如本表空间不够，由业余无线电台设置、使用人自行续表，并在表格最后一行“/”左侧填写该表的顺序号，右侧填写
表的总数。例如，2/4 表示此表号下共有 4 张申请表，此表为第 2 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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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份证明需要提供身份证正反面2张清晰有效照片。
2.如果身份证住址不是贵州省贵阳市的，本人又申请
在贵阳设台，需要提供居住地为贵阳市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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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设备至少应包括2张照片，其中设备正面完整照片1张，印有设备型号、
型号核准代码和序列号照片1张，并在“智谱”app“型号核准”上能查到对
应信号和型号核准代码的设备。
2.设备标识的工作频率范围，应与获得的型号核准证批复的频率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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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设备至少应包括2张照片，其中设备正面完整照片1张，印有设备型号、
型号核准代码和序列号照片1张，并在“智谱”app“型号核准”上能查到对
应信号和型号核准代码的设备。
2.设备标识的工作频率范围，应与获得的型号核准证批复的频率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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